
普海渔局〔2009〕164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切实加强元旦、春节期间渔业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各乡镇（街道）渔业主管部门，船舶安全管理站，各村社、公司、服务站：

为切实做好元旦、春节期间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，现将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《关于切实加强元旦、春节期间渔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海渔政函[2009]6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认真贯彻执行。
附件：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切实加强元旦、春节期间渔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

二○○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主题词：渔业  安全生产  通知 
抄送：区府办、区安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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